《四川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解读
2025年1月10日，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印发了《四川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住培管理办法》），现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2013年12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等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建立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的指导意见》，2014年，原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台《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全面推开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制度。2016年，原省卫生计生委印发了《四川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一直适用至今，对推动我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两个同等对待”政策，对巩固深化住培制度作出系统部署安排。2024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医教协同 加强临床医学人才培养的意见》，对深化“5+3”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加强临床专硕研究生教育与住培统筹等提出了新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家新的有关政策要求，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省卫生健康委组织对2016年印发的《四川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试行）》进行了修订。

二、主要内容

原《住培管理办法》共8章、48条，修订后的《住培管理办法》共9章、51条，包括“总则、组织管理、培训基地、培训招收、培训实施、培训考核、培训师资、培训保障、附则”。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共4条。明确了制定依据，开展住培的目的、住培人员条件、分级管理要求等事项。

（二）组织管理，共5条。明确了省卫生健康委、牵头内设机构和日常管理机构、市（州）卫生健康委、培训基地、专业基地管理职责。

（三）培训基地，共7条。明确培训基地设置原则、认定条件、培训基地组成、培训相关制度建设要求以及不合格基地退出等要求。

（四）培训招收，共7条。明确培训招收遵循“公开公平、双向选择、择优录取”原则，对培训基地招收流程、培训对象培训学籍注册、招收管理等提出要求。

（五）培训实施，共5条。明确培训主要内容、培训年限、延期培训时间和办理程序、培训期间和培训后执业注册等要求。

（六）培训考核，共7条。明确住培过程考核和结业考核主要内容和工作要求、颁发合格证书部门、未通过结业考核以及培训考核违纪违规人员的处理等规定。

（七）培训师资，共4条。明确师资类别和相关职责、师资培训要求和遴选、培训、激励与使用制度，师资评价等要求。

（八）培训保障，共9条。明确培训对象身份类型、不同身份类型培训对象的管理和待遇保障要求、人事（个人）档案管理要求、住培投入机制、师资教学激励政策、培训合格人员“两个同等对待”政策等要求。

（九）附则,共3条。明确了解释权、生效日期、补充说明等事项。

三、主要变化

（一）优化管理机制。参照国家委管理模式，明确由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全省住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在委科教处设置毕业后医学教育工作办公室，省医学科技教育中心具体承担日常工作。

（二）精简管理制度。将原培训基地管理、招收管理、考核管理、师资管理、学员管理等5个实施细则的主要内容整合到《住培管理办法》相应章节，不再重复发文。

（三）强化质量管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明确协同单位不能独立实施培训任务，需协同的专业基地总数不超过3个，在协同单位完成培训时间由不得超过1年调整为原则上累计不超过6个月；另外对结业考核补考次数、延期培训及延期后结业考核有关要求进行完善。

（四）加强待遇保障。落实国家政策，增加住培“两个同等对待”内容（面向社会招收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培训对象培训合格当年在医疗卫生机构就业的，在招聘、派遣、落户等方面，按当年应届毕业生同等对待。对经住培合格的本科学历临床医师，在人员招聘、职称晋升、岗位聘用、薪酬待遇等方面，与临床医学、口腔医学、中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同等对待）。此外，将社会化培训对象培训期间签订培训协议修改为签订劳动合同，明确培训对象的休假参照培训基地在职职工休假制度执行，但如累计超过15天则应补齐相应培训时间和内容。

（五）明确中医类别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管理办法由省中医药管理局另行制定，不再联合发文。



